附件2

《汕头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局）
知识产权质押融资风险补偿资金
管理办法》修改说明

为进一步完善我市现行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工作政策，推动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工作提质增量，解决市场主体融资难问题，不断优化我市创新环境和营商环境，决定对我市现行知识产权质押融资风险补偿资金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作出以下修改：
一、删除《办法》中的第三条第三款中“风险补偿资金产生利息滚存计入风险补偿资金专户，实行专款专用。”理由是全省大部分地市目前都是用产生的利息作管理费。
二、第九条“资金管理年费按年度支付，用以保障与资金相关的项目调查费用及日常运营支出”增加“所需资金在风险补偿资金产生利息中安排。”
三、第十一条　第（三）承诺对符合条件的企业、社会团体或其他组织的贷款规模为基础信贷风险补偿资金总额的10倍（含）以上。在“贷款规模”后增加“或者授信额度”，表述为“承诺对符合条件的企业、社会团体或其他组织的贷款规模或者授信额度为基础信贷风险补偿资金总额的10倍（含）以上”。
四、第十六条　风险补偿资金合作金融机构的退出。合作金融机构出现以下情形之一的，应进行整改，整改后未能达到要求的，不再合作：
　　（一）“单一季度没有发放贷款”增加“或授信”。
　　（二）“一个年度内发放的贷款”增加“或授信”累计金额少于合作协议签订金额。
　　（三）发生坏账代偿情况。
[bookmark: _GoBack]五、第十九条同一企业、社会团体或其他组织每年可申请1笔风险补偿资金，该笔风险补偿资金对应支持知识产权质押融资贷款金额不超过500万元。删除“每年可申请1笔风险补偿资金”因为实际操作中该主体可以用不同知识产权在不同银行质押登记，为保障更多主体可以享受风险补偿金贷款，只限制主体每年可申请的额度不超过500万元。修改后表述为“同一企业、社会团体或其他组织申请风险补偿资金对应支持知识产权质押融资贷款金额每年不超过500万元。”
六、第二十条　知识产权质押贷款申办程序：（一）企业、社会团体或其他组织申请。资金管理机构常年接受企业、社会团体或其他组织知识产权质押贷款风险补偿资金项目申请，企业、社会团体或其他组织申请贷款应按要求向资金管理机构提交申报书等相关申报材料。增加“资金管理机构对申报材料进行审核，并向资金管理领导小组报备”。

